
 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 
打樁工程質素改革的成效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概述香港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

自 2000 年起實施提高打樁工程質素的改革和優化措施的成效。  
 
 
背景  
 
2. 自 1999 年 9 月發現一連串打樁問題以來，房委會採取了果斷

行動，於 2000 年 3 月推出 50 項優質房屋措施，全方位改善建造質

素。在打樁工程方面，我們迅速確定影響打樁工程質素的核心問題，

並在土地勘測、地基設計、建造規格、合約安排和工程監督以至竣

工時工程驗收等方面，適切地推行整套質素改革和持續優化各項措

施，以改善打樁質素。自推行打樁工程質素改革至今，我們已完成

了 80 份打樁工程合約，並確定改革措施成效顯著，能有效地保證打

樁工程質素和提高公眾信心。  
 
 
打樁工程質素改革成效  
 
主要改革措施  
 
3. 總括來說，自 2000 年 3 月起，我們實施了下列主要改革措施

以加強監管整個打樁程序：  
 

(a) 加強風險管理  —實施更全面的土地勘測，減少遇到未能

預計的複雜岩土狀況和所引致工程改動的風險。為了消除

承建商因遇到未能預計的複雜岩土狀況所需承擔的風險，

地基工程設計改由房屋署工程師代替承建商進行 1。同時亦

成立地基工程諮詢委員會 2，以便在設計階段已審視每個項

目的地基工程所涉及的風險。於 2000 年 2 月後招標的地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以往的打樁工程合約由承建商負責相關設計和施工，並採用「總價合約」模式，不會按

實際工程量重新估算付款。現時的打樁工程合約則由房屋署工程師負責地基設計，並

按實際工程量付款予承建商。  

2 地基工程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為房屋署助理署長（工務），成員包括房屋署的總土力工

程師和三名總結構工程師。該委員會其後改稱為工程諮詢委員會，其職責亦相應擴至包

括其他類別的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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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合約，其合約期均因應推行改革措施和視乎個別地盤

情況而加長一至三個月不等，給予承建商足夠時間在新程

序下進行工作。此外，若承建商因本身問題引致工程延誤

而需作出賠償，此賠償金額亦適度地調低，讓房委會與承

建商公平分擔風險。  
 

(b) 加強工程監督和提高樁柱的驗收要求  —  我們已在合約

中修訂建造規格，以加強對打樁工程的監控，確保所有完

成的樁柱均完全符合合約規定，並且在所有地基地盤均派

駐地盤工程師，以加強監督施工。所有大口徑鑽孔樁均進

行更全面的質量控制測試 3。我們亦直接僱用測檢承辦商進

行樁柱最終驗收測試，以提高其可靠性。  
 

(c) 加強承建商本身的管理和監管工程職能  —  在合約中，我

們規定主要打樁工作以一層分判為限，加強承建商監管工

程的能力及更有效地監察其打樁分判商的表現。為了更客

觀地評核承建商各方面的表現，自 2005 年 4 月起，所有打

樁工程合約（包括當時正在施工的工程）已實施打樁工程

承建商表現評分制。  
 

(d) 強化獨立建築規管  —  於 2000 年 11 月成立獨立審查組，

直接向房屋署署長負責，實施與屋宇署一致的規管及審查

之範圍和程序。  
 

(e) 強化房委會打樁工程及土地勘測承建商名冊的管理  —  
我們自 2000 年及 2001 年起分別訂立房委會打樁工程及土

地勘測承建商名冊，加強對這兩類承建商在員工資格、監

督水平和機械設備方面的要求。  
 

(f)  促進夥伴合作文化  —  自 2000 年 8 月起，所有打樁工程

合約均需在合約開始時進行夥伴工作坊，透過討論，訂定

日後迅速解决工程技術問題的機制，藉此促進我們與承建

商之間的互信，並加強雙方的合作。  
 

(g) 避免和解決糾紛  —  在 2004 年 4 月後才交回標書的所有

新建築合約（包括打樁工程）均引入糾紛調解顧問制度，

鞏固夥伴文化，理順調解糾紛的程序，以避免糾紛並確保

任何糾紛均能在規定時間內解決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每支大口徑鑽孔樁均進行下列的質量控制測試：(1)「超聲波回聲測試」以檢測樁柱

鑽孔（包括柱身及擴闊了的樁柱底部）的直徑和垂直度是否符合規格。(2 )「超聲波 (埋
管式 )檢測」以檢測樁柱混凝土的質量及 (3 )「界面土芯驗證測試」以檢測樁柱底部混

凝土與基層岩接合的質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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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素保證  
 
4.  自 2000 年 3 月逐步推行上述改革措施至今，我們已完成了 80
份打樁工程合約。在強化的監督及更全面的施工檢查和最終驗收測

試下，該 80 份工程合約均完全符合合約規格和法例規定。  
 
 
其他主要範疇的改善成效  
 
5.  在上述 80 份已完成的打樁工程合約中，50 份是在改革措施推

出後才動工的。因它們能夠全面採用當時已推行的改革措施，所以

除了打樁工程質素有所保證外，在下列主要範疇亦取得顯著的改善

成效：  
 

(a) 工程改動和預算的控制  —  更全面的土地勘測能減少工

程期間需作出的改動。50 份合約中只有一份輕微超出合約

價。  
 

(b) 竣工時間  —  在改革措施推行初期動工的 28 份合約中，

有 9 份因承建商施工延誤以致未能如期竣工。然而在 2004
年中以後才動工的 22 份合約均全部如期竣工，其中 8 份更

略為提前完成，顯示在改革措施運作純熟後，從業者更能

掌握施工時間。  
 

(c) 加強對承建商的分判控制  —  50 份已竣工合約均符合一

層分判的限制，而其中 46 份合約（佔逾 90%）更完全無

需分判其主要打樁工作，承建商因而能更有效控制工程進

度和建造質素。  
 

(d) 提升承建商表現  —  打樁工程承建商表現評分制讓我們

有效地監督承建商的表現及促使他們作出改進。整體而

言，在過去數年承建商的評分均穩步上升，充分反映出他

們在各方面的表現持續進步。  
 

(e) 建立夥伴協作文化，避免及解決糾紛  —  我們透過推行夥

伴工作坊和糾紛調解顧問制度，與承建商建立了互信，迅

速解決在施工期間遇到的問題，避免糾紛。在採用了糾紛

調解顧問制度並已竣工的合約中，均沒有出現糾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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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6. 為改善公營房屋打樁工程的建造質素，我們經已採取果斷行

動推行各項改革措施，並已取得良好的進展及成效。過往九年的成

效表明了業界都認同和配合房委會的作業方式和要求。我們會繼續

優化質素改革的措施，並會與持份者攜手合作，確保不斷改善建造

質素。  
 
7. 請委員備悉打樁工程質素改革的成效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09 年 12 月  


